
 

 1 

临时公告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13-016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星华氨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华公司”）拟通过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支行，以委托贷款方式向江西麒麟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麒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关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概述 

1、借款金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借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3、借款期限：自该笔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 18个月。 

4、年利率：12% 

5、利息支付：每季度付息一次 

6、委托贷款发放时间：股权质押、保证等相关手续履行完毕后 

7、还款保证：（1）（香港）升辉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所持的烟台裕祥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祥化工”）25%的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为该笔委托贷款提

供质押；（2）麒麟公司的股东洪华星、洪华强以及洪华强控制的厦门永同丰制冷

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永同丰”）对该笔委托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于 2013 年 6 月 8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原则通过，具体由星华公司按照其公司章程履行决策程序。目前，星华公司的决

策程序正在履行之中，委托贷款协议的主要条款已经确定，待星华公司决策程序

履行完毕后正式签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本本公公司司及及其其董董事事、、监监事事、、高高级级管管理理人人员员保保证证公公告告内内容容的的真真实实、、准准确确和和完完整整，，并并对对公公

告告中中的的虚虚假假记记载载、、误误导导性性陈陈述述或或者者重重大大遗遗漏漏承承担担责责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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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次财务资助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在公告之日前十二个月内未发生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形；本公司承诺在此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

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麒麟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8 月，系由自然人洪华星、洪华强二位股东出资设

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其中，洪华星出资比例为 80%，洪华

强出资比例为 20%，法定代表人洪华星。公司住所：江西省贵溪市柏里化工工业

园，主营业务为精细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2,111.22 万元，负债总额

12,684.54万元，股东权益 9,426.68万元，资产负债率 57.37%；2012年实现营

业收入 23,206.73 万元，利润总额 2,247.27 万元，净利润 1,685.45 万元。（上

述数据已经江西翔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星华公司系本公司控股 55%的企业，裕祥化工系本公司控股 35%的企业，麒

麟公司的股东洪华强先生系裕祥化工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本公司与麒麟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1年 12月，星华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以股权

质押方式，以自有资金向麒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 1,000 万元，贷款期限

18 个月，年利率 12%。截至 2013 年 6 月 5 日，上述委托贷款本息已经全部按期

归还。 

三、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的主要还款保证为裕祥化工 25%的股权。截至 2012 年 12月 31

日，裕祥化工总资产 5,760.45 万元，净资产 4,013.52 万元；2012 年，裕祥化

工实现销售收入 3,926.47 万元，营业利润 403.33 万元，净利润 357.46 万元，

其 25%的股权价值超过 1,000万元，可以较好地保证本次贷款的本金安全；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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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股东洪华星、洪华强以及厦门永同丰对该笔委托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可以更好地保证公司的合法权益。 

洪华星、洪华强均系在境外无永久居留权的境内自然人。厦门永同丰系依照

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住所：福建省厦门市莲前西路龙山山庄 35

号 4F，法定代表人洪华强；经营范围：空调、制冷设备的设计、安装，批发零

售空调、制冷设备、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五金交电、电器机械及器材；注册资

本人民币 100 万元，其中，洪华星出资比例为 60%，洪华强出资比例为 40%。截

至 2012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187.34 万元，负债总额 411.85 万元，

股东权益 1,775.49 万元，资产负债率 18.83%；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16.94

万元，利润总额 444.66 万元，净利润 333.5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款项用于麒麟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麒麟公司主要生产农药中间

体，产品包括间羟基苯甲酸、甲基磺草酮等，拥有相应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

水平较高、生产工艺比较先进。该公司资信状况较好，收益水平较高，拥有较强

的债务偿还能力和可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及批露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通过股权质押和连带保证，公司可以较好的控制

风险。本次财务资助以委托贷款的方式提供，利率水平比较合理，有利于充分利

用闲置资金，盘活星华公司的流动资产，获得较高的收益；同时，可以密切与裕

祥化工其他股东间的合作关系，加快芳纶原料的发展步伐。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在不影响正常

生产经营前提下，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星华氨纶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江西麒麟

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盘活公司的流动资产，获得较高的收益水平；

本次财务资助以委托贷款的方式提供，利率水平比较合理，按照《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麒麟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比较合理，盈利能力较好，具备相应

的偿债能力；其关联方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了股权质押和其他形式的担保，本次

委托贷款的安全性较高；财务资助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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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进行利益转移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公司控股子

公司星华公司为麒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2013年 6月 14日的巨潮资讯网。 

六、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收回的对外财务资助事

项，亦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未及时还款情形。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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